
拒执行为都将受到法律严惩

《刑法》 第 313 条规定： “对人民法院的

判决、 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重

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罚金； 情

节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 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 对单位判处

罚金， 并对其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 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本案就是一起典型的有能力履行义务却拒

不履行的案件。被告人黄某某在判决生效后，私

自将公司获得的土地及房产等建设用地减量化

拆迁补偿款转移到个人账户， 用于清偿其他债

务，致使法院的生效判决无法执行。对于上述行

为，行为人主观上属于故意不履行执行义务，客

观上处分可供执行的财物导致无法执行， 符合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构成要件，因此，依法

以拒不执行判决罪论处。 转移财产的行为较一

般拒不执行的行为，可认定为情节严重。

由此可见， 触犯 “拒执罪”， 后果很严重。

目前， 在执行案件中， 规避、 抗拒执行的行为

屡见不鲜， 法官告诫大家， 任何规避、 阻碍、

抗拒执行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法官说法

  原告胡某诉称， 2017 年 3 月 3 日， 原告

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在被告处投保重大疾病

保险， 保险金额为 40 万元， 保险期为终身；

同时， 还投保了附加住院费用补偿医疗保险，

保险金额为 20 万元， 保险期满日为 2018 年 3

月 3日零时， 并按约定交纳了保险费。

2017 年 10 月份， 原告因身体不适， 先后

前往济宁、 上海等地医院住院治疗， 经诊断为

原发性肝癌等， 经社保报销后花费医疗费

146036元。

原告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向被告报案、

递交索赔材料， 但被告于 2018 年 1 月 22 日向

原告出具理赔拒付通知书， 以原告“在订立合

同时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 为由不给付保险

金。

原告在投保时身体一直非常健康， 直到住

院的前几天才感到身体不适。 投保时， 被告的

业务人员也未向原告进行任何询问， 仅让原告

签字， 其他均是业务人员书写。

被告济宁市某保险公司辩称， 原告投保时

未如实告知自己的身体状况， 被告对原告的身

体状况进行了针对性的询问， 例如： 原告是否

患有肝炎、 肝硬化、 饮酒史， 原告回答无， 但

根据原告 2014 年 3 月在济宁市某医院的诊断

病案显示， 原告患有肝炎、 肝硬化， 也有饮酒

史， 且医学上认为肝炎、 肝硬化与原发性肝癌

有因果关系， 原告在 2013 年诊断的病情与出

险的原发性肝癌之间有因果关系， 因此， 被告

根据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解除了与原告签订的

保险合同， 不再承担解除保险合同之前的保险

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 原、 被告之间订立 《保

险合同》 依法成立并生效， 双方应遵循诚实信

用原则履行合同义务。

原告按合同约定如期履行了交纳保费的义

务， 当原告于保险期内遭遇合同约定的保险范

围内原发性肝癌等重大疾病时， 被告理应及时

按法律规定和双方合同的约定， 向原告支付保

险金。

原告投保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保险金额为

40 万元， 原告为治病花费的医疗费经报销后

尚有 146036 元， 因此， 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赔

偿金 546036 元， 原告的该项诉请具有事实和

法律依据， 依法予以支持。

原告虽在 2013 年 2 月 15 日曾因反复咳

嗽、 憋喘入院治疗， 出院诊断为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 肝炎后肝硬化等病症， 但被告提供的该

方面的证据不能证实原告向其投保时有隐瞒其

患有肝癌等重大疾病的事实和故意。 另外， 原

告投保时， 被告提供的 《保险合同》 内容均是

格式条款， 原告否认签订合同时被告工作人员

就告知事项及声明、 免责条款， 进行过特别提

示和明确说明， 而被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工

作人员已做过相应的特别提示和明确说明， 故

应当认定被告工作人员未进行此方面合同内容

的特别提示和明确说明， 同时， 相应免责条款

对原告亦不产生效力。 因此， 被告的证据不足

以证明原告在投保时存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

义务。

并且， 被告在原告提出索赔要求及相关材

料后， 仅向原告邮寄了理赔拒付通知书， 该通

知书中没有任何解除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或内

容， 被告也未另外向原告发出解除合同的书面

通知， 因此， 根据法律规定， 被告在未解除保

险合同的情况下， 也不能以原告未履行如实告

知义务为由拒绝赔偿。 因此， 被告解除与原告

的保险合同、 拒绝赔偿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

本案一审判决后， 双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

内均未提出上诉。 上诉期过后， 案件尚未进入

执行程序， 保险公司就通过曲阜法院主动履行

了赔偿义务。

(来源： 中国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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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14 日， 上海

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上海金山法院） 依法开庭审理

了一起单位拒不执行判决案

件， 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 被

告单位上海某织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织造公司） 犯拒不

执行判决罪 ， 判处罚金 3 万

元；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

人黄某某犯拒不执行判决罪，

判处有期徒刑 8 个月。

公司借款经营未还成被告

织造公司是上海一家经营棉纺类的贸易公

司， 其法定代表人为本案被告人黄某某。

2007 年 4 月 29 日， 织造公司因经营需要

向胡某某借款 100 万元， 借款期限为三个月，

并以织造公司的房地产作抵押担保， 办理了他

项权利抵押登记。

当日， 织造公司收到借款后出具收条。 此

后， 胡某某向织造公司追讨借款及相关费用，

双方协商不成， 胡某某遂向上海金山法院提起

诉讼。

2008 年 5 月， 上海金山法院判决织造公

司归还胡某某借款 100万元及利息。

判决生效后， 织造公司仍然没有履行还款

义务， 胡某某遂于 2008 年 9 月 1 日向上海金

山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 上海金山法院执行

法官向被执行人织造公司发送执行通知书、 报

告财产令、 传票等。 然而， 织造公司仍未履行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亦未按时来到法院申报

财产。 由于被执行人织造公司名下位于上海市

青浦区的土地及房产已经抵押给本案申请人胡

某某， 并办理了他项权利 (抵押) 登记证明。

同时， 执行法官?查发现， 被执行人织造公司

因涉案较多， 所有资产都已经被其他法院查封

或冻结。 于是， 执行法官对被执行人名下上述

资产进行了轮候查封， 并对该案中止执行。

“拒执”变“老赖”被“网上追逃”

2018 年 7 月， 申请人胡某某在得知被执

行人织造公司土地及房产实施建设用地减量化

搬迁并获取相关拆迁补偿款的财产线索后， 向

上海金山法院申请恢复执行。

随后， 上海金山法院执行法官迅速前往实

地?查， 确认被执行人织造公司因涉及区域建

设用地减量化工程， 获得了政府拆迁补偿款。

执行法官?查后还进一步发现， 被执行人织造

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某在申请补偿款时承诺，

拿到补偿款后用于偿还在上海金山法院及其他

法院执行案件的相关欠款。

然而， 黄某某在领取款项后一直没有履行

上海金山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而是

分三次将公司账户中 384万元转入其个人银行

账户内， 又将个人账户内 50 万元转入其儿子

账户， 致使法院判决至今无法执行。

执行法官专门到相关银行?取被执行人织

造公司收取减量化补偿款的银行账户交易流

水， 交易明细显示该账户为被执行人在收取补

偿款时临时开通， 专门用做补偿款的收取及转

入从而达到规避、 逃避执行的效果。

2019 年 1 月， 黄某某在法院执行法官找

他谈话时明确表示， 将于 2019 年 3 月底前把

上海金山法院的这笔抵押权欠款处理好。 法官

明确告知他， 如到时再不能处理好这起案件，

其将承担拒执的责任， 法院也将拍卖黄某某名

下的房屋。

但到期后， 黄某某仍然没有履行该笔付款

义务。 正当执行法官寻找黄某某时， 突然发现

黄某某已经下落不明。

由于织造公司具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而该

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某转移公司财产造成法院

判决无法执行的事实已经涉嫌拒执罪， 公安机

关对该拒执案件立案侦查并进行上网追逃。

2019 年 9 月 28 日， 黄某某在河北被当地

公安机关抓获。

“拒执”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双双获判

黄某某被抓获后， 民警问道： “上海金山

法院的判决你应该是明知的， 你拿到的钱也足

以归还， 为什么没有归还？” 黄某某回答说：

“拿到 384 万元的时候， 因为讨债的实在多，

就将钱都用于还贷， 所以对上海金山法院的判

决一直未履行。”

2020 年 4 月 14 日， 上海金山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了这起单位拒不执行判决案件。

在法庭上， 被告单位织造公司和被告人黄

某某均对检察院的指控没有异议。

被告人黄某某在庭上辩解， 当时公司 384

万元转到个人帐上也是为了还债， 而不是挪

用， 他没有意识到法院生效判决要优先归还。

对此， 黄某某表示深刻悔罪， 愿意将自己的房

产拍卖后用于归还公司债务， 希望法庭从轻处

罚。

上海金山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单位织

造公司对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有能力履行而拒

不履行， 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

决罪。 被告人黄某某作为该单位的法人代表和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对人民法院的判决有能

力履行而拒不履行， 情节严重， 应当按照拒不

执行判决罪予以处罚。 被告人黄某某到案后如

实供述自己及单位的犯罪事实， 自愿认罪悔

罪。

综合考虑该公司及被告人黄某某的犯罪情

节和悔罪表现， 上海金山法院遂作出上述判

决。

保险公司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为由拒绝理赔
法院认为：不成立

  胡某在山东省济宁市某保

险公司处投保重大疾病保险后

发病， 被诊断为原发性肝癌，

理赔时， 保险公司以胡某在投

保前存在疾病病史、 带病投保

不履行告知义务为由， 拒绝胡

某的赔偿要求， 胡某遂将该保

险公司诉至曲阜市法院 。 近

日， 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依

法审结了此案， 判决保险公司

应承担保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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